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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82          证券简称：汇冠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5 

北京汇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定向划转旺鑫精密原股东 2016年度应补偿股份并办理

注销暨公司减资的公告 

 

 

 

一、旺鑫精密原股东的业绩承诺和股份补偿约定情况 

根据北京汇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汇冠股份”）与深圳

市旺鑫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旺鑫精密”）原股东福万方实业、汇众成投

资（现“新余市宜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相同）、王文清和陈有贤签订了《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原股东承诺旺鑫精密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2016 年度经

审计的税后净利润（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者的利

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9,500万元、11,500万元和 14,000万元。如旺鑫精密截至

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额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盈利预测数额，且截至当期

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额同截至当期期末累积盈利预测数额之差额小于该期累

积盈利预测数额的10%（含10%），则汇众成投资、王文清应将盈利预测数与实

际净利润之间的差额部分以现金补足，福万方实业应将盈利预测数与实际净利润

之间的差额部分以股份方式补足；如旺鑫精密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额

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盈利预测数额，且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额同截

至当期期末累积盈利预测数额之差额超过该期累积盈利预测数额的10%（含 

10%），则福万方实业、汇众成投资、王文清及陈有贤应以股份方式向公司补偿

前述差额部分。 

在发生约定的股份补偿时，汇冠股份应在该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三十个工作日内，由汇冠股份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计

算福万方实业、汇众成投资、王文清及陈有贤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并将福万方实

业、汇众成投资、王文清及陈有贤持有的该等数量的汇冠股份股份划转至汇冠股

份董事会指定的专门账户进行锁定，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也不享有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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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利分配权，待承诺期届满后注销。 

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

累计实现净利润数）÷利润补偿期限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已补偿金额] ÷发行价格。 

业绩承诺的补偿责任人为福万方实业、汇众成投资、王文清、陈有贤。补偿

顺位如下：福万方实业、汇众成投资、王文清为第一顺序补偿责任人，陈有贤为

第二顺序补偿责任人。利润承诺的补偿义务发生时，首先由第一顺序补偿责任人

履行补偿义务，当第一顺序补偿责任人以其本次交易获得的全部对价不足以补偿

时，差额部分再由第二顺序补偿责任人进行补偿。同一顺序的补偿责任人在履行

补偿义务时，按照如下比例计算：该方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旺鑫精密股权比例/

同一顺序补偿责任人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旺鑫精密股权比例之和。 

二、旺鑫精密2015年度经营业绩未达承诺目标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2016 年度，旺鑫精密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1,009.70 万元，

未达到承诺业绩目标 14,000 万元。根据相关《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旺鑫精密

原股东福万方实业、汇众成投资及王文清 2016 年度应补偿股数=[（截至当期期

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利润补偿期限的承诺

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已补偿金额] ÷发行价格。其中，福万方实业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36.95% ×[（9,500 万元+11,500 万元+14,000 万元-5,080.50 

万元-8,327.68 万元-11,009.70 万元）÷(9,500 万元+11,500 万元+ 14,000 万

元)×98,440 万元-12,430.16 万元-8,922.38 万元]÷10.056 元/股=3,090,349 股；汇

众成投资应补偿的股份数量=11.09% ×[（9,500 万元+11,500 万元+14,000 万元

-5,080.50 万元-8,327.68 万元-11,009.70 万元）÷(9,500 万元+11,500 万元+ 14,000 

万元)×98,440 万元-12,430.16 万元-8,922.38 万元]÷10.056 元/股=927,523 股；王

文清应补偿的股份数量=51.96%×[（9,500 万元+11,500 万元+14,000 万元

-5,080.50 万元-8,327.68 万元-11,009.70 万元）÷(9,500 万元+11,500 万元+ 14,000 

万元)×98,440 万元-12,430.16 万元-8,922.38 万元]÷10.056 元/股=4,345,724 股。 

注：《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发行股份价格为19.13元/股，汇冠股份如有派息、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公司2015年度实施2014

年度和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事项，上述股份价格按【(19.13元/股-0.016元/股)/1.9-0.004】

调整为10.056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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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上市公司相关规定，汇冠股份应将福万方

实业、汇众成投资、王文清持有的该等数量的汇冠股份股份划转至汇冠股份董事

会指定的专门账户后注销，该股份总数为8,363,596股。 

三、股份回购方案 

1、股份回购的目的：旺鑫精密原股东福万方实业、汇众成投资及王文清履

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 

2、股份回购的方式：定向股份划转。 

3、股份回购的价格：1元。 

4、股份回购的数量：8,363,596股。 

5、预计股份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股份回购

注销数量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流

通股 
68,746,769 28.688% -8,363,596 -8,363,596 60,383,173 26.109% 

个人类限

售股 
42,122,445 17.578% -4,345,724 -4,345,724 37,776,721 16.335% 

机构类限

售股 
25,729,137 10.737% -4,017,872 -4,017,872 21,711,265 9.388% 

高管锁定

股 
895,187 0.374%     895,187 0.387% 

二、无限售

流通股 
170,885,913 71.312%     170,885,913 73.891% 

三、总股本 239,632,682 100.000%   -8,363,596 231,269,086 100.000% 

 

四、公司减资事项 

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后，公司注册资本将随之减少8,363,596元，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将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公司各债权

人如果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名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债权

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4 
 

公司将按规定及时披露回购注销旺鑫精密原股东福万方实业、汇众成投资及

王文清2016年度应补偿股份的后续进展，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北京汇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七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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